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進修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進

修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

練進修實施要點 

為應社會環境及政策法令變遷需

求，本校職員專業訓練、一般管

理訓練等相關訓練事項，均由本

校另行規劃訂定當年度訓練計畫

並據以辦理。爰此，本要點將「訓

練」相關規定予以移除，僅就「進

修」事項規範，並配合修正要點

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因應本校各單位業務發

展，鼓勵職員暨技術人員（以

下簡稱職技人員）充實專業

知能，提高工作績效及行政

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因應本校各單位業務發

展，鼓勵職員暨技術人員（以

下簡稱職技人員）充實專業

知能，提高工作績效及行政

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校編制內職技人員進修，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要點辦理。 

本校基於培育人才及業務需

要，得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

法相關法規，主動選送職技

人員進修。 

二、本校編制內職技人員訓練進

修，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

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所稱

「薦送」係指各單位基於培

育人才及業務需要，主動選

送進修而言。 

本要點係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

修法」規範本校編制內職技人員

申請進修補助及公假事項，並得

依據該法辦理選送人員進修。 

 

 三、職技人員在職進修以國內進

修為限，分為公餘進修及部

分辦公時間進修： 

（一）公餘進修： 

１、空中大學入學進修。 

２、空中專科學校入學進修。 

３、專科以上學校夜間部入學

進修。 

（二）為應業務需要，得辦理左

列部分辦公時間內進修： 

１、薦送專科以上學校選修與

業務有關之學科。 

２、薦送參加大學與業務有關

之研究所入學試驗，於錄

取後攻讀學位。 

３、薦送參加大學與業務有關

之進修推廣教育入學試

驗，於錄取後攻讀學位。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已移至修正規定第五點

明定，爰予刪除。 



 

三、職技人員進修方式，分為公

餘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

修。 

（一）申請公餘進修之職技人員

須具備條件如下： 

１、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以上（年資計至學期開始

前一月止）服務成績優良。 

２、進修之職技人員修讀科系

（目）應與本身職務相關。 

（二）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

職技人員須具備條件如

下： 

１、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二年

以上（年資計至學期開始

前一月止）服務成績優良。 

２、進修之職技人員修讀科系

（目）應與本身職務相關。 

３、經商調至本校服務人員，

原服務機關核定進修有案

者，應依第四點規定申請

進修。 

四、薦送公餘進修之職技人員須

具備左列條件： 

（一）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以上（年資計至當年八月

底止）服務成績優良。 

（二）薦送進修之職技人員修讀

科系（目）應與本身職務

相關。 

薦送部份辦公時間進修之職

技人員須具備左列條件： 

（一）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二年

以上（年資計至當年八月

底止）服務成績優良。 

（二）薦送進修之職技人員修讀

科系（目）應與本身職務

相關。 

（三）經商調至本校服務人員，

原服務機關推薦有案，於

本校服務滿一年後且併計

公職年資二年以上，服務

成績優良。於夜間部、進

修部進修需於日間選課

者，比照前項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有關「選送」及「自行申請」

之定義，以及符合本校實際

作業係以「自行申請」為主，

爰將本要點「薦送」文字修

正為「申請」以符實況。 

三、考量學校學期起始日非均為

每年八月(例如：本校 EMBA

分為 3學期），爰修正年資之

計算方式，以符實務作業。 

四、明訂商調人員原經服務機關

核定進修有案者，應依第四

點規定申請進修，由本校服

務單位、職員甄審及考績委

員會依進修人數、公假時數

及與職務是否相關等規定，

審議是否同意進修。另刪除

須於本校服務滿一年後且併

計公職年資二年以上始能進

修之規定，以免當事人已有

進修事實，卻礙於該項規定

不得申請進修。 

四、申請進修之職技人員，須經

各處、室、系（所）務會議

審查通過，於進修開始前送

人事室，提經職員甄審及考

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 

各處、室、系（所）申請部

分辦公時間內進修之人數，

以每學年不超過該單位現有

編制內職技人員人數十分之

一為原則，員額未滿十人之

單位得推薦一人，但全校部

分辦公時間進修人數，最高

以編制內職員預算員額十分

之一為限，人數超過時由職

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依「服

務年資」、「進修情形」、「考

績情形」評定優先順序。 

五、薦送進修之職技人員，須經

各處、室、系（所）務會議

審查通過，填具推薦書於每

年二月底前送人事室，提經

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各處、

室、系（所）薦送於部分辦

公時間內進修之名額，以不

超過該單位現有編制內職技

人員名額十分之一為原則，

員額未滿十人之單位得推薦

一人，但全校薦送部分辦公

時間內進修人數，最高以編

制內職員預算員額十分之一

為限，人數超過時由職員甄

審委員會依「服務年資」、「進

修情形」、「考績情形」評定

優先順序。薦送進修每年均

一、點次變更。 

二、因應實務作業係自行申請進

修為主，爰刪除有關薦送之

相關規定及酌作文字修正。 



須辦理一次，以確定全校進

修人數。 

五、本校得視預算經費情形補助

職技人員進修費用，其規定

如下： 

（一）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

員，其進修費用不予補助。 

（二）申請公餘進修大學學位，

每學期補助上限為一萬

元；進修研究所學位，每

學期補助上限為六千元；

進修學位補助年限至多為

二學年。修習科目應與業

務密切相關，如有爭議

時，由職員甄審及考績委

員會審議決定之。 

（三）申請公餘進修本校大學

部、研究所學位，每人每

學期補助上限為二萬元，

補助年限至多為二學年。 

（四）申報進修補助，應於收到

學校成績通知書後二個月

內，檢附該通知書、繳費

收據正本及各科成績及格

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相

當等級之證明文件，辦理

補助事宜，補助項目限學

費、雜費、學分費。 

 

六、報考前經職員甄審委員會通

過，校長核定之薦送進修

者，所需學分費，除薦送國

立空中大學進修者另依法定

標準辦理外，其餘進修大學

學位者，每學期補助上限為

一萬元；自行報名與業務有

關之進修，事後經本校同意

者，補助上限為五千元；研

究所進修部分（含學分班），

每學期補助最高為六千元，

最低為三千元；其他自行報

名進修者不予補助。修習科

目應與業務密切相關，如有

爭議時，由職員甄審委員會

審議決定之。 

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一

日起，經學校選送或自行申

請國內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人員，其進修費用

不予補助，上開日期以前，

業經補助有案者，仍得依原

規定辦理。 

六之一、本校職技人員利用公餘

時間修讀本校大學部、研究

所、學分班及其他各種推廣

教育課程，經職員甄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准

者，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二

萬元，補助項目限學費、雜

費、學分費。 

申報前項補助，應於收到學

校成績通知書後二個月內，

檢附成績通知書、繳費收據

正本及各科成績及格且平均

達七十分以上或相當等級之

證明文件，辦理補助事宜。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本校得考量預算經費情
形酌予補助進修費用之規
定，以控管經費。 

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

行細則，並未就進修區分所

謂事前或事後同意，且事前

核准報考者未必皆能考取。

復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91年 11月 11日公訓字

第 9106139號函釋略以，進

修應依進修人數限制、公假

時數限制及與職務是否相關

等規定，審酌是否同意進

修，不區分係事前（報考前）

同意或事後同意，為鼓勵進

修並符合實務作業，爰刪除

有關「事後經本校同意」及

「其他自行報名進修者不予

補助」之規定。 

四、原規定第二項有關 92年 2月

1日以前經補助有案者，仍得

依原規定辦理之規定，因現

行已無此類案件，爰予刪除。 

五、為期以有限經費發揮最大效

益，使更多人享有均等資源

進而提昇自我，爰訂定本要

點修正後申請進修者，補助

年限至多為二學年，並刪除

進修本校學分班及其他各種

推廣教育課程每學期最高補

助二萬元之規定。 

 

六、進修之職技人員在進修期

間，其原任工作仍應自行負

責處理，不得因進修而影響

其本身職務之執行；各單位

七、薦送進修之職技人員在進修

期間，其原任工作仍應自行

負責處理，不得因進修而影

響其本身職務之執行；各單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不得因其同仁進修，請求增

加員額或進用約聘僱及臨時

人員。 

位不得因其同仁進修，請求

增加員額或進用約聘僱及臨

時人員。 

七、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其

上課與考試時間准予公假登

記，並須繳驗選課單及有關

證明，每人每週公假進修時

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申請

公餘進修，因學校（教師）

調整部分課程於辦公時間，

得以事假、休假、補休前往

進修。 

八、報考前經職員甄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校長核定之部分辦

公時間進修者，其上課與考

試時間准予公假登記，並須

繳驗選課單及有關證明，每

人每週公假進修時數最高以

八小時為限；公餘進修或自

行報名與業務有關之進修事

後經本校同意者，得視其業

務需要程度於辦公時間內以

事假、休假、補休前往進修。 

一、點次變更 

二、為鼓勵進修並符合實務作

業，本點酌作部分文字修正。 

 九、同意補助進修費用之職技人

員，應於學期結束，憑期中

（末）報告表、成績單及繳

費收據正本申請補助，不及

格科目之費用不予補助。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已移至修正規定第五點

第四款，爰予刪除，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八、進修之職技人員，應遵守進

修學校校規，如有違規情

事，除予追繳補助經費外，

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或撤銷推薦及同意進修之權

益。 

十、薦送進修之職技人員，應遵

守進修學校校規，如有違規

情事，除予追繳補助經費

外，並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懲

處，或撤銷推薦及同意進修

之權益。 

一、點次變更 

二、刪除「薦送」文字。 

 十一、各單位為應業務需要，開

發新工作或解決實際問題

或因使用新設備、機具

等，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得

派員至相關公、私立機構

作短期訓練、實習，其期

間給予公假。所需經費另

視學校經費情況酌予補

助。各單位於購置新設

備、機具時，應儘量爭取

免費訓練之條件。奉准參

加三天（含）以上之訓練，

結業後除應將相關之結業

證明文件送人事室登記

外，並應於一週內作成報

告存校備查。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訓練事宜，已納入訓練

計畫另行辦理，爰予刪除。 

 十二、各單位對新進之職技人員

應施予適當之訓練，單位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訓練事宜，已納入訓練



主管並應協調與其業務相

關之單位施予必要之訓

練。 

計畫另行辦理，爰予刪除。 

 十三、各行政單位應就掌管之業

務備妥相關文件或製作教

材，並由單位主管或指定

相關之承辦人對新進之職

技人員施予訓練或講解相

關之業務流程及注意事

項。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訓練事宜，已納入訓練

計畫另行辦理，爰予刪除。 

 十四、新任之單位主管或單位主

管對所屬二級主管及教師

兼辦行政者，認為有深入

瞭解相關單位業務之必要

時，比照第十二點規定辦

理。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訓練事宜，已納入訓練

計畫另行辦理，爰予刪除。 

 十五、接受進修補助之職技人員

於進修期滿或停止補助

後，除經本校同意商調者

外，應在本校繼續服務期

間如左： 

（一）接受全額補助者，服務期

間至少一年。 

（二）接受半額或部分經費補助

者，服務期間至少半年。

未依規定在本校繼續服務

期滿者，按未履行義務期

間比率賠償進修期間補助

金額。 

一、本點刪除。 

二、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92年 1月 23日公訓字

第 0920000715號書函釋略

以，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十四條至第十六條，僅規定

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進修之

公務人員，應履行服務義務

及賠償責任，對於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及公餘進修者，並

無類此規定。依該法之立法

目的及規範意旨，自不得對

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時間進

修者，另行創設義務或責

任，以免逾越法律授權之範

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基此，爰予刪除。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